
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继续留校学习审批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

学  号  姓名  性别  籍贯  

院（系）  专业  班级  

家庭住址  邮编  

身份证号  联系方式  

达到

何项

退学

条件 

根据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第六章第二十七条规定，

符合下列第      项情形，达到退学条件，应予退学： 

第一项：            学年第    学期，你应修的教学计划规定开出的必修课程

学分数为     分，按现行考试制度，未取得学分为    分，未取得学分达到该学期

应修必修课程学分数的 66.0%及以上。 

第二项：自       年考入我校至今，你应修的教学计划中规定开出的必修课程

未取得学分为         分 ,逐学期累计达到 30 分及以上。 

本人

申请 

本人申请学校给予继续留校学习一学年的机会（后附纸质申请书） 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家长签字:                20     年    月    日

继续留校 

学习期限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学年     学期至                学年      学期 

 

院（系）领导 

意见 

 

 

 

 

 

（签章）:                    20     年    月    日

教务处领导 

意见 

 

 

 

 

（签章）:                     20     年    月    日

备    注  

 

教务处制 


